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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6-035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池

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准东特变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准东能源公

司）、新疆昌吉特变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吉能源公司）分别以新疆准

东五彩湾北一电厂 2×660MW 坑口电站项目（以下简称北一电厂项目）、昌吉 2×

350MW 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热电联产项目）主要设备为标的与农银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金额

127,518.40 万元，融资租赁期限 7年。 

 农银租赁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次融资租赁不构成公司的

关联交易。 

 本次融资租赁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北一电厂项目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池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准东能源公司

为主体投资建设，热电联产项目以天池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为主

体投资建设。上述两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并已采购了发电机、汽轮机、锅炉等主

要设备。 

为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北一电厂项目、

热电联产项目的顺利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已分别与农银租赁公司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以上述项目

主要设备为标的与农银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金额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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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3,230.4 万元、44,288 万元，融资租赁期限 7年。 

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已经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518 号 5-6 层 

法定代表人：高克勤 

注册资本：叁拾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

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

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在

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对外融

资提供担保，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已分别与农银租赁公司签署了《融资租赁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1、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物： 

（1）北一电厂项目融资租赁标的：660MV 发电机及附属设备、660MV 超超临

界汽轮机、660MV 超超临界锅炉。 

（2）热电联产项目融资租赁标的：350MV 发电机及附属设备、350MV 超超临

界汽轮机、350MV 超超临界锅炉。 

2、租赁方式：采用售后回租方式，即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分别将

上述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农银租赁公司，并从农银租赁公司处租回使用，融资租

赁合同期限内，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农银租

赁公司分期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3、租赁物购买价款（融资金额）：农银租赁公司向准东能源公司支付北一电

厂项目融资租赁标的物对价 83,230.4 万元，向昌吉能源公司支付热电联产项目

融资租赁标的物对价 44,288 万元。 

4、起租日：农银租赁公司按照融资租赁合同，首次分别向准东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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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能源公司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之日。 

5、融资租赁期限：7年，自起租日起的 84 个月。  

6、租金期次及支付日：等额租金，共计 28 期，每 3个月为一期。每期最后

一个月的 20 日支付，最后一期于租赁期限终止日支付。 

7、租赁利率：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6%（合同签定时

租赁利率为 4.606%）。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租赁利率

进行同方向、同幅度调整；同时，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支付的各期租金

及租金总额从下一期开始进行相应调整。 

8、保证金：准东能源公司向农银租赁公司支付保证金 2,496.91 万元；昌吉

能源公司向农银租赁公司支付保证金 1,328.64 万元。农银租赁公司有权在起租

日当日，从其应支付的租赁物购买价款中扣除与保证金等值的金额,该扣款视同

准东能源公司或昌吉能源公司已向农银租赁公司支付保证金。准东能源公司、昌

吉能源公司履行完毕合同项下全部义务后五个工作日内，农银租赁公司将剩余保

证金如数退还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经农银租赁公司同意，保证金可用

于抵扣最后几期租金的全部或部分款项。 

9、保险：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于起租日前自负费用向农银租赁公

司认可的保险公司按租赁物购买价款投保财产一切险，农银租赁公司为保险第一

受益人，保险费用由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承担。 

10、租赁担保：天池能源公司为上述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准东能源公司、昌

吉能源公司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两年时止。 

11、租赁物所有权：在融资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农银租赁公司所有；

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租赁物分别由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留购。 

12、租赁期届满的选择：租赁期限届满，在准东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清

偿完毕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应付的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后，准东能源公司、昌

吉能源公司分别向农银租赁公司支付留购价款 1万元，按“现时现状”留购租赁

物，获得租赁物的所有权。 

四、对公司的影响 

天池能源公司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09,018.19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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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0%，均为公司对子公司、孙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增加

公司对昌吉能源公司、准东能源公司的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36,536.59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6.10%。（对美

元担保按美元：人民币=1:6.4936 折算；对卢比担保按卢比：人民币=1:0.0977

折算。） 

开展本次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准东能源公司及昌吉能源公司降低

资金成本和财务费用，调节负债结构，优化财务指标，拓宽融资渠道，解决准东

能源公司、昌吉能源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 

开展本次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公司对融资租赁相关设备的正常使

用，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回购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29 日 

 

 

 报备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